
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复试工作方案 

  

为圆满完成我院 2017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研究生复试工作，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如下复试工作方案。 

一、 组织管理 

成立以院长、书记为组长的复试领导小组，各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复试的各环

节工作，所有参与复试工作的教师，都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严格按照工作规范落实各项工

作。 

1、 领导小组 

组  长：隆克平、黄武南 

副组长：张晓彤、韩伯涛、苏  栋 

成  员：王昭顺、陈月云、解  仑 

职  责：统筹管理学院的复试工作，监督各复试环节工作的落实情况。 

2、 复试小组 

组  长：张晓彤 

副组长：王昭顺、陈月云、解  仑 

成  员：滕丽丽、各系复试教师 

职  责：负责复试考生的资格审查、报到、资审材料整理、报送工作；具体落实各复试环节工作，

计算复试考生综合成绩并报送拟录取名单。 

二、 准备工作 

1、 复试教师遴选、培训 

复试小组由硕士指导教师在内不少于 3人的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组成，有直博生申请者的复试

小组还须有申请者报考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参加。复试教师是从学院教授、副教授中按照德学兼备、有

相关工作经验的原则选拔，有亲属及其它关联关系学生参加复试的教师，不得担任复试教师。  

学院复试领导小组负责对复试教师进行集中培训，重点讲解复试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规范，保证

复试结果的客观公正。要求面试教师详细记录面试内容，并根据考生的面试表现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 复试考生资格审查 

成立资格审查工作小组，集中受理复试考生的复试报到及资格审查工作，工作小组成员严格按照

资格审查要求，认真审查复试考生的各类证件及材料，做好登记工作并整理归档。 

3、 复试的监督工作 

复试领导小组负责复试的监督和复议工作，如有问题，复试领导小组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依据



事实通过会议论证的形式进行决策。 

三、 工作办法 

1、复试资格 

（1）符合《北京科技大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申请条件； 

（2）按正确的申请程序完成申请步骤并报考我院相关专业； 

（3）接到并接受我院复试通知。 

    2、复试录取程序 

考生申请——我校发放复试通知——考生接受复试通知——复试报到——参加复试——我校向

拟录取的申请者发放待录取通知——申请者 24小时内确认 

（1）复试报到 

获得复试资格的推免生应在复试时间之前到机电信息楼 604报到，并提交《北京科技大学接收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申请材料。 

（2）参加复试 

按复试通知要求参加复试。 

    3、复试时间、地点 

第一批复试时间 9月 20 日下午，第二批复试时间 9月 22日下午，之后的复试时间另行通知。复

试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复试通知为准。 

复试日期 报到时间、地点 复试时间 复试地点 备注 

9月 20日 
8：30-11：30 

机电信息楼 604 
13：00-16：00 

机电信息楼 

网络楼 

请于 19日前致电

010-62332871(滕老师) 

确认参加复试 

9月 22日 
8：30-11：30 

机电信息楼 604 
13：00-16：00 

机电信息楼 

网络楼 

请于 21日前致电

010-62332871(滕老师)确认参

加复试 

    4、复试方式 

    我院的复试考核方式为面试，内容包括专业综合面试（80 分）和外语听力口语测试（20 分）两

部分。复试主要考核考生专业知识、科研创新能力、外语水平及综合素质，直博生复试重点考查考生

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 

5、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为百分制，复试成绩=专业综合面试成绩+外语测试成绩，复试成绩不及格(专业综合面

试成绩低于 48分/外语测试成绩低于 12分/总分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 



6、录取 

我院以复试考生的复试成绩为录取依据，各专业根据招生人数按每批次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

录取，复试成绩合格未被报考专业录取的考生，在考生同意的情况下，可录取到相关专业，但须本人

签字确认并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修改报考专业，否则，不能录取。 

复试结束后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拟录取的申请者发放待录取通知，“待录取通知”有效期为

24小时，申请者应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待录取。 

7、政审 

    本年度录取工作结束后，统一开展对所有拟录取考生的政审等相关工作。 

8、其他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其拟录取资格： 

①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 

②在本科学习期间有不及格科目或受到纪律处分； 

③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证书； 

④体检不合格； 

⑤政审不合格； 

⑥其它不符合教育部及我校录取条件者。 

四、 咨询及举报电话 

复试报名咨询：62332871 滕老师 

监督举报电话：62333793 

 

 

本复试方案最终解释权归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 

2016年 9月 13 日 

http://yz.chsi.com.cn/tm

